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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之法律問題

⿈⽜販售⿈⽜票（販售票價⾼於票券原價）之情形，是否有法律依據可處理？或因⿈⽜取得票券⽅式之
不同（如電腦程式搶票、經特定管道取得之不得轉售之公關票等等）⽽適⽤不同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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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販售⿈⽜票的法律依據

⼀般運輸、遊樂票（⼀）
社會秩序維護法
關於⿈⽜票的法律依據，過去主要規定在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4條第2款，如果⼀開始購買運輸票或是遊
樂券（例如演唱會⾨票）就不是為了⾃⼰使⽤，並且轉售圖利的話，可以處3⽇以下拘留，或新臺幣
（下同）1萬8千元以下的罰鍰[1]；⽽且⿈⽜⼿上所持有的違法票卷也會被沒⼊[2]。
因為⿈⽜霸持售票窗⼝轉售圖利的⾏為，不但影響他⼈購買的機會，擾亂市場價格及秩序，也容易造成
糾紛，影響消費者權益，⽽有以法律管制的必要。例如2019年來台演唱的⽇本歌⼿⽶津⽞師，或是本
⼟天團五⽉天的演唱會，都曾有⿈⽜因為販售⿈⽜票，被法院裁定違法應罰鍰的例⼦[3]。

1.

⽂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除了依社維法對⿈⽜罰鍰的⾏政罰，政府認為還是不⾜遏⽌⿈⽜的暴利⾏為，因此在2023年5⽉12⽇
三讀通過「⽂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修法，以下兩種⾏為的⿈⽜，未來會分別受到更嚴厲的處罰[4]：

2.

⾼於票⾯⾦額轉售票券，政府可以就轉賣張數，對⿈⽜處以票⾯⾦額10〜50倍的罰鍰。（1）
如果以⼤量登錄假帳號等虛偽的資料購票，或⽤外掛程式⼤量搶票等不正⽅式掃票，將會⾯臨最⾼3
年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最⾼300萬元罰⾦，也就是要⾯臨刑責。

（2）

⾼鐵票、臺鐵票
另外要注意的是，如果販售的是⾼鐵票、臺鐵票，因為涉及公眾運輸的利益，不僅是消費娛樂領域的秩
序維護，所以另外有鐵路法更⾼額罰鍰的規定：如果訂購⾼鐵、臺鐵⾞票，加價出售⾞票、取票憑證或
訂票憑證，可依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處以罰鍰，罰鍰⾦額依照每張⾞票價格的5〜30倍計算[5]！希
望⽤⾼倍數的罰鍰，遏⽌貪圖暴利的不法業者[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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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取得票券的法律問題
取得交通、娛樂票券的⽅式，除了⼀般⼈⾟苦的搶票，還有其他取得票券的⽅式，有⽤不正當的⽅式搶票
的，也有透過管道獲得公關票的。不同⽅式取得票券，也各有它們需要⾯臨的法律問題。

冒⽤他⼈⾝分訂票
如果冒⽤他⼈⾝分（包括虛擬⾝分）訂購票券，不論是⼿動輸⼊或利⽤外掛電腦程式，這種排擠正當訂
票、破壞網路活動互信基礎的⾏為，可能還會另外涉及刑法的偽造私⽂書罪[7]、⾏使偽造私⽂書
罪[8]，可以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為了保障全⺠公平使⽤⼤眾運輸資源的利益，針對冒⽤他⼈⾝分取得⾼鐵、臺鐵票的⾏為，在鐵
路法也有特別規定：⽤不正當的⽅法將虛偽資料輸⼊電腦取得取票憑證，可以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科或併科300萬元以下罰⾦[9]。

（⼀）

轉售公關票
然⽽，如果票券是免費取得的公關票，販賣公關票是不是還能依據前⾯提到的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4條第
2款處罰？反⽽有疑義。因為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規定是賣家⾮供⾃⽤「購買」後轉售圖利的⾏為，造成
影響交易市場秩序。反過來說，如果轉售的物品是免費公關票，不是為了轉售圖利所購⼊的票，除了不
符合條⽂的要件，現實上沒有影響他⼈購買的機會。因此，有實務認為轉售免費公關票不是社會秩序維
護法第64條第2款所要處罰的⾏為[10]。
雖然乍看好像不太合理，但是作為法治國家，對於法律限制以外的⾏為，就不應該逾越法律規定加以懲
罰。免費公關票的控管，或許還是必須回到主辦單位本⾝。

（⼆）

⼩結
⿈⽜販售⿈⽜票的⾏為，均有相關法律規定加以規範懲處；法律之外，希望世界變成什麼模樣，或許也是
⾝為消費者的我們，可以選擇⽤每⼀次的消費⾏為來影響改變。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4條第2款：「有左列各款⾏為之⼀者，處三⽇以下拘留或新臺幣⼀萬⼋千元以下
罰鍰：……⼆、⾮供⾃⽤，購買運輸、遊樂票券⽽轉售圖利者。」

[1]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2條第3項：「供違反本法⾏為所⽤之物，以⾏為⼈所有者為限，得沒⼊之。但沒
⼊，應符合⽐例原則。」

[2]

   臺灣⼠林地⽅法院108年秩抗字第6號刑事裁定、臺灣臺北地⽅法院臺北簡易庭107年北秩字第23號
刑事裁定。

[3]

   ⽂化部（2023），《《⽂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修正三讀通過 宣⽰政府掃蕩⿈⽜決⼼》。[4]

   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購買⾞票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利益圖利者，按⾞票張數，處每張⾞票價格之
五倍⾄三⼗倍罰鍰。加價出售⾞票或取票憑證圖利者，亦同。」

[5]

   2016年11⽉9⽇鐵路法第65條第1項修法理由：「『鐵路⿈⽜』以⾮法⼿段利⽤網路⼤量訂票，造
成返鄉⺠眾⼀票難求，但由於罰鍰過輕，無法遏⽌為貪圖暴利的不法業者，因此增加⾞票價格之罰鍰
倍數及⾦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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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社會秩序維護法，鐵路法，偽造私⽂書，⽂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 
LU0009984（⼀般會員） 2022-01-09 08:38:17

請問⾼鐵票、台鐵票只要原價轉讓就不涉及社維法或鐵路法? 即使先⼤量購買搶票也是?

 
匿名（認證法律⼈） 2022-11-11 02:11:22

⽂中⼆、（⼀）段有提到，如果是⼤量購買交通票，排擠別⼈購買權利的話，⼀樣有處罰。

   中華⺠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書，⾜以⽣損害於公眾或他⼈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中華⺠國刑法第220條：「
I在紙上或物品上之⽂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以為表⽰其⽤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
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書論。
II錄⾳、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之聲⾳、影像或符號，⾜以為表⽰其⽤意之證
明者，亦同。」

[7]

   中華⺠國刑法第216條：「⾏使第⼆百⼀⼗條⾄第⼆百⼀⼗五條之⽂書者，依偽造、變造⽂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8]

   鐵路法第65條第2項：「以不正⽅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購買⾞票、取得
訂票或取票憑證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相關判決可以參考：臺灣⾼雄地⽅法院99年度簡字第1252號刑事判決、臺灣嘉義地⽅法院108年度
嘉簡字第587號刑事判決。

[9]

   臺灣⼠林地⽅法院⼠林簡易庭107年⼠秩字第1號刑事裁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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